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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 111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為健全飛航安全管理體

系，建立飛安監理檢查制度，惟正職檢查員

延攬不易，又年齡結構偏高，將於 10 年內面

臨退休潮，恐有人力缺口及主管職斷層風險

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據審計部民國（下同）111 年度中央政府總

決算審核報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為健

全飛航安全管理體系，建立飛安監理檢查制度，惟正職

檢查員延攬不易，又年齡結構偏高，將於 10 年內面臨退

休潮，恐有人力缺口及主管職斷層風險等情案，經本院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會議決議推派調查。本案經調閱本院

前卷
1
、審計部

2
及交通部

3
暨所屬民航局等機關卷證，嗣

於 112 年 12 月 25 日請審計部到院簡報相關案情資料，

並於 113 年 5 月 27 日約詢
4
交通部暨所屬民航局相關主

管人員。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民航局為執行航空安全檢查及助導航設備作業設置

各類檢查員，惟負責飛安監理之檢查員延攬不易，且

年齡結構偏高，平均年齡為 54.0 歲，嗣有 8 人將於未

來 10 年內達屆退年齡，已有人力缺口及主管職務斷

層風險，然民航局僅以查核鐘點費縮減與業界之所得

差距，人力招聘成效有限且欠積極，預算員額亦有 14

員未能實際進用，恐將危及我國飛安監理評鑑結果及

                                      
1 本院書狀字號：102 年 8 月 1 日第 1020705134 號 
2
 審計部 112 年 12 月 13 日台審部交字第 1128409187 號函 

3 交通部 113 年 3 月 8 日交航(一)字第 1138100060 號函 
4 民航局 113 年 7 月 9 日人字第 113501561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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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安全，允應檢討改善。 

(一)我國於 85 年間參據國際民航組織所訂標準，建立飛

安監理制度，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檢查

及飛航測試執行要點」第 3 點及第 4 點規定略以，

作業人員分為航務檢查員、機務及空用電子檢查員

（含適航檢查員）、客艙安全檢查員、危險物品檢

查員及助理檢查員、飛測人員及督導人員等 6 類。

其中檢查員之選用條件包含英語能力達多益 650 分

以上或等同測驗成績、航務檢查員須具有 7 年以上

飛航年資及 1,500 小時以上飛航總時間、適航檢查

員須近 10 年具 5 年以上之運輸類民用航空器維修

相關經驗等情。由於以上檢查員資格之限定，且待

遇不及業界，不易延攬人力等因素，導致正式人力

短缺，並有主管職之督導人員銜接斷層隱憂，主管

人員如不具航空器飛行或維護專業能力，恐無法觸

及飛航或適航監理業務核心，不僅有降低飛安評等

之虞，更有無法確保航空安全之隱憂。 

(二)查民航局於 108 年民航特考新增飛航檢查及適航檢

查 2 科別，希冀透過國家考試制度漸進、穩定進用

正式人力，惟民航局截至 112 年底止，預算員額 87

人，實際進用員額僅 73 人，已有 14 名預算員額之

缺額，現有檢查員中具公務人員資格者計 24 人，僅

占全體檢查員 3 成，正式人員比率偏低；又以年齡

分布情形分析，年齡 31 至 40 歲計有 3 人（4.1％）

、41 至 50 歲計有 21 人（28.8％）、51 至 60 歲計

有 33 人（45.2％）、61 至 65 歲計有 16 人（21.9

％），平均年齡為 54.0 歲，適航檢查員的平均年齡

為 56.0 歲，初始適航檢查員的平均年齡為 56.0 歲

，客艙安全檢查員的平均年齡為 52.5 歲，另督導人

員計有 14 人，平均年齡為 55.0 歲，有 8 人將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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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0 年內達屆退年齡，顯示民航局以民航特考新

增科別之作法，冀望能解決正式人力短缺問題仍存

疑，且檢查人力屬航空專業性及稀少性人才，因此

檢查員招聘困難，其中機務/空用電子檢查員部分

呈現人力吃緊情況。另因檢查員須具備航空產業累

積相當之工作經驗，致檢查員平均年齡較一般公務

人員高，導致服務年限較短，離退情形亦較多，致

民航局辦理招聘次數與訓練成本皆有提高情況。 

(三)復查民航局雖經行政院於 85 年 10 月 24 日核定「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標準組飛航測試及各類查核作

業鐘點費支給標準表」（下稱鐘點費支給表），為

檢查員執行各項查核工作核支作業鐘點費之依據，

以做為能吸引優秀航空從業人員加入飛安監理工

作之誘因，嗣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同意於 107 年

1 月 8 日奉行政院核定修正版鐘點費支給表，調升

每小時支給數額，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至今

。經查檢查員的月酬包含薪資及查核鐘點費，其中

新進航、機務及客艙安全檢查員以每月核派 67 小

時查核鐘點費，每年視查核表現績效，及所擔任之

職務，經考核後酌予調整查核鐘點費時數。平均而

言，航務檢查員月酬約為新臺幣（下同）18 萬元，

機務/空用電子檢查員及客艙安全檢查員則約為 11

萬元，危險物品檢查員則約為 7 至 11 萬元不等。然

鐘點費支給表自 107 年起實施迄今已滿 6 年，其給

與數額未曾調整，以致給與數額與航空業界資歷相

當人員間之所得差距逐年擴大，為縮減薪資差距，

民航局表示，刻正規劃調整前揭鐘點費支給表支給

數額。 

(四)自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緩解後，國籍航空公司

因應空運市場蓬勃發展，持續引進新機型並擴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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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規模，各公司皆積極提升員工福利待遇，民航業

者薪資情況，以航務部門為例，正駕駛薪資約 35～

60 萬元、副駕駛薪資約 20～32 萬元，機務部門高

階主管薪資約 15～30 萬元不等，以吸引人才加入

航空產業。然民航局檢查員之所得與所監理的航空

業者間仍存在顯著差距，具有同等年資與專業知識

的檢查員，其收入卻相對低於受監理之航空業者，

導致現職檢查員開始出現流失現象，同時也令吸引

新進人才變得更加困難。以近 5 年（108 年至 112

年）共有 26 員離退情形為例，其中 4 位檢查員離職

，轉赴薪資福利較佳之航空公司任職，低薪難以留

才，長此以往恐為飛安監理系統持續運作之隱憂。 

(五)依民航局表示，近年來因民用航空法新增遙控無人

機專章、業者擴大機隊、新增航空器(熱氣球、超輕

型載具)、航空訓練學校之監理等蓬勃發展，在保障

飛航安全前提下，原建置之組織人力規模已難滿足

所應執行檢定給證、持續監理、檢查計畫及事件調

查等查核所需作業能量。另於本院詢問時，民航局

何局長亦表示，以查核鐘點費縮減與業界之所得差

距，因薪資無法掌握，造成薪資不能穩定，民航局

長久以來都是希望以專業加給的方式來縮減鐘點

費不穩定的問題，一直推不同檢查員有不同的專業

加給，有些在現場從事檢查業務，卻因未出差無法

報支，會影響同仁從事的意願，刻正研議提出調整

薪資給付制度，由現行「查核鐘點費」制調整為「

固定給與」制之可行性，以增加進用檢查員之誘因

等語。由上開說明可知，因近年航空監理業務蓬勃

發展，且以查核鐘點費縮減與業界所得差距之作法

，卻使薪資不穩定等情，亦是造成人力招聘不易之

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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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民航局為執行航空安全檢查及助導航設備作

業設置各類檢查員，惟負責飛安監理之檢查員延攬

不易，且年齡結構偏高，平均年齡為 54.0 歲，嗣有

督導人員 8 人將於未來 10 年內達屆退年齡，已有

人力缺口及主管職務斷層風險，然近年航空監理業

務擴大檢查範圍，且民航局僅以查核鐘點費縮減與

業界之所得差距，造成薪資不穩定，人力招聘成效

有限且欠積極，預算員額亦有 14 員未能實際進用，

恐將危及我國飛安監理評鑑結果及無法確保航空

安全之隱憂，允應檢討改善。 

二、民航局為配合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之危險物品航空安

全運送技術規範日益更新趨勢，並因應未來桃園機場

第三航廈興建完工期程及新設航空公司成立或航機

數量成長，以西元 2023 年為基準，至西元 2025 年底

，增幅約為 11%達 311 架，民航局應視業務消長趨勢

適時調整飛安監理人力，亟待妥善規劃因應措施，以

厚植我國航空安全檢查量能及飛航永續發展。 

(一)為符合西元 1981 年國際民航公約第 18 號附約之規

定，加強對我國空運危險物品之管理與監督，並自

西元 1984 年起正式成為國際民航組織所有會員國

家須強制遵守之規定。民航局依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建置危險物品檢查員制度，並每年度需研擬查核計

畫對國籍航空公司執行危險物品檢查，配合國際民

用航空組織之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更

新趨勢加以調整。民航局目前就危險物品檢查人力

配置 7 人，係依我國於疫情前 108 年總旅客量為

4,868 萬人次計算，約 695 萬名旅客編有 1 名檢查

人力配置。由以上說明可知，民航局應配合國際民

用航空組織之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每

年更新，視業務消長情形適時調配人力，以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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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我國危險物品空中安全運輸之監理措施。 

(二)我國國籍民用航空器統計資料，近 10 年(西元 2014

～2023 年)航空器數量由 251 架增加至 280 架，增

加 29 架次，增幅約為 12%。另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解封後國際航空運輸市場急遽變化，目前航

空公司僅能提供近 3 年較精準之機隊規劃，依航空

公司資料，以西元 2023 年為基準，預計至西元 2025

年底國籍民用航空器數量將增加為 311 架，3 年內

航空器數量增加 31 架次，增幅約為 11%。由上開國

籍民用航空器數量預測，未來國籍航空器隨國際航

空運輸市場變化，將有成長之趨勢。 

(三)據查，桃園機場第三航廈興建期程總共規劃分為 3

階段進行，分別預計在西元 2024 年完成北登機廊

廳、西元 2025 年完成主體航廈、西元 2026 年完成

南登機廊廳，第三航廈區完成後，共計提供 2 個 F

類停機位、14 個 E 類停機位、5 個 C 類停機位及 6

個遠端停機位，總樓地板面積約為 58 萬平方公尺，

空側容量 2,000 萬人次/年，總旅客作業容量為

4,500 萬人次/年，並預計於西元 2030 年啟用第三

跑道，屆時勢必帶動航空運輸業的蓬勃發展，且近

年國內新航空公司成立、國內外維修廠設立檢定或

航空公司更新機隊引進新機增加航、機務審查、驗

證及相關查核業務，加上飛航訓練機構新增模擬機

檢定業務，所需執行之查核業務與日俱增。航空安

全查核業務範圍尚包括航空人員訓練機構、航空器

維修廠、航空產品製造廠與驗證機構，以及各項航

空器活動之督導與查核。對於新申請之航空業者為

確定申請人有能力持續履行其責任並能適切及持

續遵守民用航空法規，核發相關證書或核准營運規

範，民航局須投入大量檢查人力執行 5 階段檢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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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另國籍航空公司因財務問題造成停業及無預警

停航，如威航、復興、中興及遠東等航空公司之更

迭；再加上勞工意識抬頭的環境下，發生華航機師

、長榮空服員罷工等勞資爭議事件，除造成巨大的

公益影響外，亦大幅增加飛安查核的作業量與複雜

度。 

(四)據交通部函復，依據國際航空組織南亞地區國家聯

合發展航務及持續適航安全計畫之指導手冊建議，

民航局將逐步調整檢查員之人力配置。初步預劃於

西元 2025 年底配置檢查人力 86 員，後續視航空公

司規模逐步調整檢查員配置，目前檢查員員額為 82

員，實際進用員額為 64 員，其中航、機務檢查員派

遣與適職性以國際與國內之運輸業者、航空器製造

廠、維修廠及訓練機構之監理為重點優先；至於休

閒娛樂類別如超輕型載具、熱氣球活動，則以檢查

員兼任方式執行，係在法規架構上要求以協會、活

動團體自律管理方式，該局再輔導其於劃定空域及

合法場地內從事飛航活動作為配合等情。由以上說

明可知，我國飛安監理人力招聘已有所不足，嗣又

有國籍航空器未來隨國際航空運輸市場變化，將有

成長之趨勢，且各項航空爭議事件，除造成巨大的

公益影響外，亦大幅增加飛安查核的作業量與複雜

度。 

(五)綜上，民航局為配合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之危險物品

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每年更新，進一步強化我國

危險物品空中安全運輸之監理措施，並因應未來桃

園機場第三航廈興建完工期程及新設航空公司成

立或航機數量成長，以西元 2023 年為基準，至西元

2025 年底國籍民用航空器數量將增加為 311 架，航

空器數量增加 31 架次，增幅約為 11%，由國籍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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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數量預測，未來國籍航空器隨國際航空運輸

市場變化，將有成長之趨勢，民航局應視業務消長

趨勢適時調整飛安監理人力，亟待妥善規劃因應措

施，以厚植我國航空安全檢查量能及飛航永續發展

，允應檢討改善。 

三、民航局為提供臺北飛航情報區之航管服務，設置「臺

北區域管制中心」，執行區域內各項航路管制，另設

置臺北及高雄近場管制塔臺，提供各終端管制空域內

各機場之離到場管制，並於各機場設置機場管制臺，

管制各該機場之起降服務，惟民航局現有飛航管制員

員額不足，管制員每月平均值班時數已高於國際間業

界平均值班時數，且現有員額僅 385 員，遠低於編制

員額 589 員及預算員額 480 員，不利各項飛航管制服

務，亦造成飛航安全隱憂，允應檢討改善。 

(一)飛航管制服務係由飛航管制員在航機飛航途中，利

用雷達及各項自動化裝備，以及無線電等陸空通信

傳遞資訊，引導航機安全、有序、便捷地飛航，可

分為機場管制服務、近場管制服務及區域管制服務

等 3 種。其中機場管制為設於各機場內的塔臺，管

制員以目視的方式，掌握機場內及機場附近的航機

動態，並以無線電提供航機起飛、降落、滑行等導

引及管制服務。近場管制主要任務是管制機場附近

剛起飛及準備要降落的航機，利用雷達螢幕及無線

電掌握航機位置及飛行高度，引導航機飛行讓航機

得以在機場附近較為擁擠的空域內取得安全的間

隔，以順利爬升及下降高度。區域管制則主要管制

飛行高度在二萬呎以上的航機，當航機的航程超過

臺北飛航情報區的空域範圍時，就要由區域管制中

心與相鄰飛航情報區的管制員透過管制權責交接

的方式，讓飛航管制服務隨著航機的飛行延續而不



9 

 

間斷。由以上 3 類飛航管制服務之內容可知，飛航

管制員除對飛機提供一般性的飛航服務外，當飛機

遭遇惡劣天氣、鳥擊、機械故障、油量不足、目的

地機場因故無法降落而須轉降至臺灣，以及機上乘

客身體不適等，尤其是機械故障、油量不足或乘客

身體不適等情形，飛航管制員會立即排除其他航情

，給予優先權，或視其需求，即時將飛機需協助的

資訊轉給其他支援單位以爭取時效，讓飛機降落後

，立即獲得需要的支援，其任務之重要性可見一斑

。 

(二)查於 108 年飛航管制員每人每月平均值班時數近

200 小時，相較於其他國家管制員每月平均值班約

120～160 小時不等已屬偏高，飛航管制員超時值班

衍生疲勞及健康問題，亦高於行政院核定之基本時

數 162 小時。民航局嗣於 109 年向行政院專案請增

人力，獲行政院 109 年 8 月 7 日核增飛航服務總臺

（下稱總臺）管制員編制員額 232 名，預算員額 163

名分 5 年核給（109 年至 112 年各 33 人，113 年 31

人），人力進用於修正組織條例及相關人事作業於

110 年 6 月完成後開始進用。經統計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為止，總臺管制員編制員額 589 人，預算員額

480 人，現有員額 385 人，包含考試錄取，刻正受

未占缺訓練之學員，其中機場管制為 125 人，近場

管制為 131 人，區域管制為 129 人。由以上說明可

知，因飛航管制員現額不足，管制員每月平均值班

時數已高於國際間業界平均值班時數，且現有員額

僅 385 員，遠低於編制員額 589 員及預算員額 480

員，不利各項飛航管制服務。 

(三)據交通部函復，民航局經評估至 119 年所需管制員

人力，於 108 年逐級陳報爭取，109 年獲行政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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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232 名編制員額及 163 名預算員額，自 109 年至

113 年分 5 年核予，並為桃園機場第三跑道啟用航

管作業所需預留 44 名預算員額。上開 163 名管制

員預算員額迄今已完訓 38 人，另有 32 人在訓，因

分年辦理，其餘員額尚需至 116 年方能全數招訓完

畢。管制員月值班時數相較 108 年已部分降低，目

前每月平均約 170~190 小時。故由上開說明可知，

因飛航管制員現額不足，每人每月平均值班時數相

較於其他國家管制員每月平均值班約 120～160 小

時不等已屬偏高，亦高於行政院核定之基本時數

162 小時，人員超時值班，已衍生疲勞及健康問題

，亦造成飛航安全隱憂。 

(四)綜上，民航局為提供臺北飛航情報區之航管服務，

設置「臺北區域管制中心」，執行區域內各項航路

管制，另設置臺北及高雄近場管制塔臺，提供各終

端管制空域內各機場之離到場管制，並於各機場設

置機場管制臺，管制各該機場之起降服務，惟因飛

航管制員現額不足，每人每月平均值班時數近 200

小時，相較於其他國家管制員每月平均值班約 120

～160 小時不等已屬偏高，人員超時值班衍生疲勞

及健康問題，亦高於行政院核定之基本時數 162 小

時，雖人力進用係於修正組織條例及相關人事作業

於 110 年 6 月完成後開始進用，惟現有員額僅 385

員，遠低於編制員額 589 員及預算員額 480 員，不

利各項飛航管制服務，亦造成飛航安全隱憂，允應

儘速因應及檢討改善。  

  



11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三，函請交通部督促民用航空局確實檢

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一至三，函復審計部。 

 

 

調查委員：蔡崇義  

張菊芳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8 月  1 3  日 

 

 

案名：「飛安監理檢查檢查人力制度」案 

關鍵字：檢查員、飛測人員、鐘點費、航管管制員 


